
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公開展覽說明會】

108.10.04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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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報到

2.主席致詞

3.變更計畫內容簡報

4.意見交流

5.散會

您所涉及變更案詳細內容請掃描

上方QRcode或至南投縣政府都

市計畫便民資訊查詢系統網站下

載計畫書圖電子檔，網址：

http://up.nantou.gov.tw/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專區

http://up.nantou.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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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辦理緣由

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6條

都市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30天及舉行說明

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

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

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都市

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本案經南投縣政府108年9月11日府建都字第10802070181號
公告自108年9月16日起至108年10月15日止公開展覽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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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 公開展覽期間

自108年9月16日起至108年10月15日止

◼ 公告地點

1.本府公告欄
2.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3.各鄉鎮市公所

書面

本府都市計畫便民資訊查詢系統網站網際
網路

◼ 意見提供方式

如有相關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電
話、地址、建議事項、變更理由及位置圖等，向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或各鄉鎮市公所提出陳情意見，俾供本府都市計畫委員審議之參考

http://up.nantou.gov.tw/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專區

http://up.nantou.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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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都市計畫便民資訊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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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宣傳單

※標註您座落土地之變更編號、公設類別、變更
內容及附帶條件內容、變更位置

※本次公開展覽變更計畫書圖均可透過網際網路
連結下載

※陳情意見表（可逕自下列網頁下載使用
http://up.nantou.gov.tw/formDownload）

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宣傳單

變更編號：變2案
變更位置：機關用地

http://up.nantou.gov.tw/formDownload


7

變更計畫內容簡報

第１部分 通案性辦理原則

第２部分 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第３部分 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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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分 通案性辦理原則

壹、計畫緣起

貳、檢討範圍

參、辦理政策依據

肆、檢討變更原則

伍、變更回饋及處理原則

陸、公設處理類型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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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 50、60年代都市計畫為爭
取管制時效，多無具體之
事業及財務計畫

◼ 政府財政困窘，公設保留
地取得日益困難，影響民
眾權益甚鉅

辦理南投縣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民28 都計法公布，未訂公設取得年限

民53 修都計法，增訂5年取得年限

修都計法，延長取得年限10年
民62

修都計法，刪除取得年限之規定
民77

都市計畫量產期，公設地大幅增加民60

~75

開始辦理第一期公設保留地專案通
盤檢討，產生大量整體開發地區民78

~83

部分整體開發地區推動困難，訂定
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民91

監察院調查報告，揭示辦理方向
民102

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變更作業原則」為本案辦理依據

辦理南投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民104

監察院調查
揭示方向

◼ 高齡少子化社會，人口紅
利不再，部分公共設施已
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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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檢討範圍

(6處)
(7處)
(7處)

◼ 20處都市計畫區
• 總計畫面積12,541.08公頃

• 公設地面積1,764.49公頃

• 公設保留地面積337.20公頃

市鎮計畫(6處)
鄉街計畫(7處)
特定區計畫(7處)

南投縣各都市計畫區分布示意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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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政策依據

◼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檢討變更作業原則(內政部，102.11.29)

項目 內容與重點摘要

檢討構想

一、維護公共設施用地服務品質(公共維生、都市防災、遊憩型及開放空間型設施)

二、因應高齡少子女化社會發展需要之社會福利設施

三、核實檢討總人口成長需求，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四、以生活圈模式檢討(服務範圍內有功能、規模相近之設施，應跨區檢討)

檢討變更

原則

一、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標準檢討

二、依用地取得及開闢情形，檢討實際需求

三、依照各該都市計畫地區之特性、人口集居、使用需求、區位分布、服務範圍

及都市發展情形核實檢討，已有相近設施可替代其功能者，應考量檢討變更

四、依相關函文規定辦理認定分區名稱之作業程序及範圍境界線

五、配合交通主管機關之建設計畫及預算，調整後應不影響交通系統之完整性

六、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整體建設計畫

配套措施
一、辦理跨區整體開發(政府公辦，土地所有權人領回可建築用地以50%為上限)

二、組成跨局(處)之推動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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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變更原則（通案性）

已完成
整體開發

有需求

無需求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其他
共同負擔之用地整體開發

地區 有需求

無需求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其他
共同負擔之用地

變更為適當分區

尚未辦理
整體開發

一般徵收
地區

設施已開闢

設施未開闢

用地
已取得

維持原計畫

有需求

無需求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其他用地

變更為適當分區

用地
未取得

設施已開闢

設施未開闢

維持原計畫

有需求

無需求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其他用地

變更為適當分區

開發規定 用地取得情形 需求檢討設施開闢情形 實質計畫變更 開發方式

恢復為原分區

恢復為原分區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

降低共同負擔

加速開闢利用

廢止徵收後納入整體
開發或變更回饋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

整體開發或回饋

徵收、價購、撥用、
整體開發或其他

加速整體開發

廢止徵收發還土地

免予回饋

徵收、價購、撥用、
整體開發或其他

徵收、價購、撥用、
整體開發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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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回饋及處理原則

一、變更內容與使用機能

• 以變更為毗鄰分區為原則。

• 視基地規模及開發需要，得另擬細計。

二、回饋方式

• 整體開發：變更回饋方式以採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為主。

• 個別區塊變更回饋：因規模不足無法辦理整體開發者，得以無償捐
贈土地、提供回饋金或其他公平合理方式辦理。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檢
討
變
更
為

非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處
理
及
回
饋
原
則

三、免回饋條件
• 公共設施用地恢復原使用分區，且土地使用強度未增加者。
• 非屬整體開發範圍，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合法建築物座落土地，
其變更後不影響他人權益者。

• 依原規劃意旨變更為可建築用地者。
•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農業區、保護區者。
• 其他特殊情形，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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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回饋及處理原則

四、整體開發地區劃設原則

（一）整體開發範圍

• 以鄰里生活圈域(視各地區空間結構及地價差異情形而定，圈域半徑
約300~600公尺，並以不超過同一計畫區為原則)為範圍，開發財務可
行下，得併同其他仍有需求之公設共同劃定。

（二）開發方式

•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並以政府公辦方式為原則。

• 市地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可建築用地依市地重劃相關負擔規定。

（三）免納入整體開發地區原則

• 位於已開闢公共設施街廓內之私有土地，其範圍畸零或面積狹小，致
無法單獨開發或納入整體開發不具開發效益者。

• 公共設施用地因現況既有建築密集，納入跨區整體開發確有困難且不
具開發效益者。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檢
討
變
更
為

非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處
理
及
回
饋
原
則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檢
討
變
更
為

非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處
理
及
回
饋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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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回饋及處理原則

五、個別區塊變更回饋原則（不採整體開發）
（一）回饋比例

（二）回饋方式

• 依產權比率共同負擔、應面臨8M以上計畫道路且盡量集中留設，並優
先提供作為當地需要之鄰里性公共設施用地

• 得以代金回饋之條件

(1)屬合法建物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50％以上無其他土地可供負擔者。

(2)回饋之用地面積未超過500平方公尺者。

(3)其他特殊情形，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 回饋代金計算方式：需回饋之公設面積X變更後毗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
相同土地前三年之平均公告現值X1.4（即以代金回饋者，除比照「南
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原則」折算代金外，
另加計4成作為外部性公共設施開闢負擔費用）。

變更後分區
變更前分區

住宅區
(其他使用分區)

商業區

市場用地 20％ 30%

其餘公設用地 30％ 4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檢
討
變
更
為

非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處
理
及
回
饋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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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設處理類型及方案

提
列
變
更
案

方案分類 處理情形說明

納入整體
開發

方案一 無使用需求，檢討變更並納入整體開發

方案二 仍有使用需求，維持原計畫並納入整體開發

方案三 酌予縮減公共設施面積，並納入整體開發

維持
原計畫

方案四 仍有使用需求，維持原計畫，請主管單位編列經費取得

方案五
維持原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合申請公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

方案六 維持原計畫，依原計畫附帶條件規定辦理

檢討變更，
但不納入整體

開發

方案七 恢復原分區或變更為相同性質分區，免予回饋

方案八 併鄰近分區變更為農業區或保護區，免予回饋

方案九
屬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完成土地權利回復
之土地，變更為合適分區，免予回饋

方案十 依辦理中通盤檢討草案內容辦理

方案十一 附帶條件變更為可建築用地，以繳交代金方式回饋

納入一般通盤
檢討處理

方案十二 需併鄰近分區或考量區域發展作整體評估者，暫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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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部分 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壹、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貳、公共設施用地盤點

參、變更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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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總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保護區 247.68 89.74 --

保存區 0.19 0.07 4.47

河川區 23.96 8.68 --

小計 271.83 98.50 4.47

公共設施用地 4.15 1.50 95.53

計畫區總面積 4.34 1.57 100.00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75.98 100.00 --

◼ 計畫歷程
• 發布實施：75年12月

• 第一次通檢：83年12月

• 第二次通檢：100年8月

◼ 計畫年期與人口
• 計畫年期：民國110年

• 計畫人口：0人

壹、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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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保留地情形
• 約0.84公頃(20.22%)

• 2處，約0.49公頃(不計道路、溝渠)

◼ 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情形
• 總計約4.15公頃

• 共劃設3處(不計道路、溝渠)

貳、公共設施用地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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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提出3個變更案

參、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案
編號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年期民國110年 計畫年期民國115年

2 部分機關用地(機) 保護區

3 部分公園用地(公2)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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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變更-免予回饋

變2案

變3案

權屬分布圖

變2案
部分機關 (0.0468公頃)

變3案
部分公2 (0.4397公頃)

➢未取得土地亦經主管機關
表示無使用需求，故變更
為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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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部分 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程序

壹、意見表達

貳、後續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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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意見表達
變更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 

免 

填 

︶ 

一、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填表時請注意： 

一、 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並可逕自 http://up.nantou.gov.tw/formDownload 下載使用。 

二、 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 「編號」欄請免填。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電話、地

址、建議事項、變更理由及位置圖等，向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或各鄉（鎮、市）公所提出陳情

意見，俾供本府都市計畫委員審議之參考。 

五、 陳情意見可親送各所在地之公所或南投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或郵寄至南投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

畫科，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電話：049-2246049、049-2222724。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民國     年     月    日 

王大明

09XX-XXX-XXX

南投縣○○鄉鎮市○○路○○號

內池

100◼陳情意見表

• 陳情意見表可向南投縣政府建設
處都市計畫科或各所在地之公所
索取，或至本府都市計畫便民資
訊查詢系統網站下載，亦可由您
自行影印書寫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
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電話
、地址、建議事項、變更理由及
位置圖等，向本府建設處(都市
計畫科)或各鄉(鎮、市)公所提出
陳情意見，俾供本府都市計畫委
員審議之參考

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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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續辦理程序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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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